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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96學年度 

校務會議經費稽核委員會第 4次會議紀錄 
時  間：97年 4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1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6樓簡報室 

出  席：陳委員志輝、鄭委員天澤、阮委員若缺、陳委員憶寧、邱委員坤玄、

余委員民寧、婁委員曉梅、施委員建筠、林委員其昂 

請  假：高委員桂惠、冷委員則剛、林委員佳瑋 

列  席：公企中心林良楓秘書、總務處蕭翰園組長、陳正富先生、廖致瑞先生、

會計室許淑芳主任、蔡素枝專門委員、周明竹組長、林瑞鐘組長、林

娟綾代組長、耿台珍組員、曾淑玲組員、盧世坤秘書兼組長(秘書室) 

主持人：李召集人陽明                                     紀錄：張惠玲  

 
甲、報告事項： 

一、確認 96年 12月 27日第 2次會議及 97年 3月 6日第 3次會議紀錄：紀錄
確定。 

二、確認 96年 12月 27日第 2次會議及 97年 3月 6日第 3次會議決議執行情
形：洽悉。 

(一)96年 12月 27日第 2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項次 決議或建議改善事項 各權責單位回復意見 
報告

事項

4-1 

頂大計畫相關資訊應加強宣傳，建議研發處

的 96年度執行率等資料可提供給校務會議
代表參考。 

◇秘書室回復： 
業由召集人於97年1月15日第147次校務會
議中提出報告，校務會議代表如須了解，可透

過本會請研發處提供。 
報告

事項

4-2 

頂尖大學計畫之主持單位及經費分配，僅到

學院或一級行政單位層級，一般系所之參與

及瞭解不多；另部分計畫 96年度之執行率
不理想，建議應針對執行率較低的計畫進行

檢討評估，次年度經費之分配亦應參酌前年

度執行率酌作調整，並考量在學院及行政單

位之外，開放系所提出申請，俾有助於提高

整體執行成效。 

◇研發處回復： 
1、有關 96年頂尖大學計畫之主持單位及經費
分配，僅到學院或一級行政單位層級，係因

考量本校頂尖大學計畫之架構，以重點領

域、優化教育品質、全面提升學術水準、人

文社會科學基礎、國際化、研究支援及行政

支援等方面均衡發展為目標，雖經費未直接

分配至系所，但在教學、研究、出國、延攬

人才等方面，訂有相關辦法、措施，開放全

校師生向校內主管單位提出經費申請。另校

長與研發長於 96年已到各院報告頂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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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先後十次以上，研發處並定期發行頂尖

大學計畫電子報，未來仍將持續利用各種管

道，加強對校內師生做宣傳。 
2、未來如獲教育部核定補助 97年起之頂尖大
學計畫經費，將依學校規劃及各單位往年執

行率，進行經費分配。 
討論

事項

1 

96 年度決算報告審查稽核分組，經各小組
相互推選產生主席如下： 
第一組：陳志輝委員(法律系) 
第二組：鄭天澤委員(統計系) 
第三組：李陽明委員(應數系) 

◇秘書室回復： 
已依決議辦理後續小組開會作業。 

 

討論

事項

2 

(一)公企中心推廣教育之營收大幅衰退，請
會計室提供該中心近 3 年詳細之收支決
算資料，並請公企中心說明原因。 

(二)日後會計室提供財務報表時，對於比較
增減百分比幅度較大（以 20％為原則）
之項目，應附註說明具體原因。遇有較

專業之會計用語，亦請略加說明，以節

省委員詢問時間。 

◇會計室回復： 
(一)檢附公企中心 94-96年度計畫收支明細表
及其明細資料乙份，請酌參。 

(二)查現行會計表格之格式係為各校通用之
格式，增加說明易被誤為異常，故需另外

編製。格式內預算數係參考前年度決算數

及上年度預算數編列，而執行本年度預算

時，則依實際用途別列帳，部分科目因法

令的修正而更動及折舊費用等，實質上不

可控制；惟計畫別 4 級科目（例如：教學
訓輔成本、管總費用、學生公費及研究發

展費用等類別）差異大於 10％，均加以敘
明原因，若是關於各計畫下用途別 7 級科
目，多數機關留予執行彈性。本室謹遵委

員決議增加說明，惟其屬外加性質，請給

予作業時間。有關委員閱讀表報遇有疑

問，請稽核委員隨時來電查詢。 
◇公企中心回復： 
(一) 近年國內大專校院廣立，競相開設學位課
程及碩士在職專班，相較於本中心之學分

班或研習班，進修民眾大多選擇學位班就

讀，以節省進修時間與金錢。本中心推廣

教育業績未能成長，實乃國內推廣教育之

總體趨勢所致。 
(二) 本中心為加強與校內各院系所連結，課程
內容皆以本校專長領域為主，並延聘本校

師資支援授課。然本校為國內頂尖大學，

多鼓勵教師從事研究，減少非體制內課程

授課時數，爰此本中心進修課程並未能大

幅擴增新班。 
(三) 為因應大環境趨勢力求轉型，本中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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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年度起，積極配合本校頂尖大學計
畫，首創「公共政策論壇」，建構一產官學

研之溝通平台。目前本中心已舉辦三大系

列共十場次的論壇，每場次均邀集產官學

界與會討論，充分整合校內外資源，使學

界卓越研究能力發揮社會影響力，引領社

會發展方向。 
(四) 同時本中心為改善服務品質，積極加強人
員訓練，在全體同仁努力下，榮獲行政院

勞委會「2007人力創新獎」，為國家級人力
資源訓練之最高榮譽。 

 

(二)97年 3月 6日第 3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第 一 案】 
案  由：如何協助稽核本校 97年度清潔勞務外包案之經費支出及勞工條件保障之查核，請

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次會議係依依據 97年 1月 15日第 147次校務會議，本校「勞務外包及清潔工關
懷專案小組」報告之結論建議事項六：「未來學校清潔勞務外包契約之內容，建議

總務處應提出更為明確的成本明細，以利監督。同時可委請經費稽核委員會協

助，稽核外包清潔案之經費支出與勞動條件保障是否落實。」辦理。（校務會議紀

錄請參見議程附件一，第 1-1〜1-4頁） 
二、本校 97年度清潔勞務外包案係由潔之方服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得標，其 97年 1月
份清潔勞務工作業已執行完畢，刻擬申請給付勞務費用。經總務處移請本會稽核，總

務處說明資料如議程附件二（第 2-1〜2-29頁)。 
三、嗣後本件勞務請款案係每月申請，有關本會如何執行稽核，俾能兼顧保障清潔品質、

勞工權益及合理行政效率之目的，並符合經費稽核採事後進行之原則，茲研擬兩種運

作方案如下： 
甲案：請總務處於每次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前 2週，提供上次會議期間相關經費支出

資料送秘書室轉送委員審閱，並於開會當日到會說明備詢。委員會如有改進建

議，經作成決議後，陳報校長並送請總務處儘速改善。 
乙案：請總務處將每月經費支出相關資料送秘書室，轉送由本會推選之輪值委員代表

審閱，於開會當日提出審閱報告，並請總務處到會備詢，委員會如有改進建議，

經作成決議後，陳報校長並送請總務處儘速改善。 
以上方案，是否妥適？謹請討論。 

決    議： 
一、有關本案之稽核方式，基於經費稽核以事後監督為原則，且每月請款前均送本會

事前審閱，恐延遲付款時程，不但影響清潔工權益，也易造成本校行政效率不彰

之印象，故通過採行甲案（贊成 10票，反對 0票）。 
二、委員發言重點如下，請總務處參考辦理： 

(一)外包廠商是否每月依約給付薪資、繳交勞保健保費用、提撥勞工退休金？
最直接影響勞工之權益，請總務處每月都能費心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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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總務處將每一駐點服務之人數及名單提供給該駐點管理單位之驗收人
員，俾利其協助瞭解廠商是否如數派遣並驗收服務品質。 

(三)合約正職駐點人力為 98人，其中 4人未達全時工作，另標價清單分析表中
列有「兼職零星人力成本」，為充分發揮經費效用，請總務處留意廠商對此

部分人力之運用是否合理。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總務處有關本案之報告，已列入本次會議之報告事項。 
 

三、主席報告： 

 
四、報告事項： 

第 一 案：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 97年度勞務外包及清潔工關懷事項之執行情形，請核備。 

說  明： 
ㄧ、本校 97年度 3月份清潔勞務外包契約價金新台幣 222萬 6,000元整，
清潔勞務工作已執行完畢，廠商將驗收表並會同各單位驗收同仁驗收

完成(如議程附件一，第 10〜12 頁)，連同發票申請給付費用，擬依採購

契約第五條第ㄧ項規定核付。 
二、檢附清潔勞務外包—潔之方公司之勞工保險局保險費繳款單、中央健
康保險局保險費繳款單(97年 3月 14日繳款)及雇主意外責任保險費
收據影本(如議程附件二，第 13〜14 頁)，廠商已依規定繳交上項費用，

請查核。 
決  議：准予核備。 

 

乙、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本委員會分組審查 96年度決算報告書提出之問題與權責單位回

復意見，請討論案。 

決    議： 
一、有關推廣教育收支事項： 

(一)按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規定」第六、七、十條規定，各推廣教育

班次收支經費，應編列預算，經推廣教育委員會審核通過、校長核定

後執行。其中接受委託辦理之班次，其經費收支應以有賸餘為原則；

自行辦理之班次，如無法維持平衡者，應即停辦。另各項收支報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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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同全校收支財務報表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學校

對於推廣教育財務之事前審查及事後考核應係有法可循。 

(二)公企中心之收支管理規定，係另訂「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辦

理推廣教育及經費收支處理要點」適用之，經查該要點中並未提及財

務之事前、事後監督及財務揭露等機制；實務上各推廣教育班次之收

支預算及決算僅簽奉校長核定，並未提推廣教育委員會報備。依公企

中心回復意見，並未建立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三)依行政院 95 年 3 月 30 日院授人給字第 0950006432 號函，同意國立

大學校院行政人員得支給工作酬勞，係以辦理 5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

效為前提，然實務上公企中心每月所發工作費均涵蓋全體同仁。鑑於

國內高等教育競爭日益提高，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之壓力日

增，本校推廣教育單位之財務制度是否健全？及公企中心近年盈餘呈

現負成長應如何改善？實乃值得關注之課題。 

(四)為進一步了解公企中心財務狀況，本會自其 96 年度開設學分班中檢

選 20 個班別，請公企中心提供各班經費收支結算表及其各項費用之

支領情形等資料。（尤其是鐘點費、開班費、輔導費、帶班費等人事

開銷費用，請詳列領收人員及金額總數。） 

 二、研究發展處辦公室整修後新增會議空間，開放外單位借用，基於增進資源

利用效益，建議儘速訂定借用辦法上網公告周知，或移交總務處統一

管理。 
第 二 案 
案    由：有關本委員會 96年度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稽核報告之撰寫事

宜，提請討論。 
決    議：本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將於 95 年 6 月 8日舉行，為順利於該次會
議提出本委員之稽核報告，稽核報告由召集人撰寫，預計於 95 年 5 月下旬

召開會議討論稽核報告之內容，故請各組組長於 95 年 5 月中旬提供稽核之

結果及建議事項。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下午 
 


